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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4月1日起，对于首次发生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
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清单内容包括纳税申报、票证管理、账簿保管等10项税务
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6号

首违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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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违不罚
序号 事项

1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号向税务机关报送

2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

3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

4
纳税人使用税控装置开具发票，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期限向主
管税务机关报送开具发票的数据且没有违法所得

5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取得发票，以其他凭证代替发票使用
且没有违法所得

6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缴销发票且没有违法所得

7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设置、保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或者保
管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记账凭证及有关资料

8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期限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资料

9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税收票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开具税收票证

10
境内机构或个人向非居民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未按照《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税收管理暂
行办法》的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有关事项

注：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
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行
为，“首违”标准指同一纳税年
度内首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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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九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
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
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一事不二罚的来源

一事不二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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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一行政机关的不再罚。即同一行政机关对行为人同
一违法行为处罚时的要求。不得依据同一理由和法律依据
给予当事人两次及以上同种类的处罚。如给行为人两次罚
款。

2、不同行政机关的不再罚。即同一违法行为同时触犯多
个法律规范，各有权处罚机关进行处罚时的要求。违法行
为已经受到一次处罚后，其他机关不得依据同一事实、理
由和法律依据再给予行为人行为罚以外的行政处罚。

3、违法行为构成犯罪，行为人已经受到刑罚后，没有法
律的特别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再给予行政处罚。

一事不二罚的适用原则

一事不二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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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不二罚

某纳税人因使用假发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导致少缴企业所得税
3.75万元。税务机关发现后，认为要按照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其

使用假发票行为处罚，并对其逃避缴纳企业所得税行为要按照税收征管
法实施处罚。企业不理解，认为税务机关违反了“一事不二罚”原则。

解析：一事不二罚的内涵，是针对同一个违法行为，指当事人基于同一
事实和理由实施一次性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就是说，当事人的
违法行为必须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如果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事实和理
由的，就应分别定性分别处罚。如纳税人逾期申报，且申报不实，则纳
税人有两个违法行为，即逾期申报和虚假申报，税务机关可分别进行处
罚。另外，必须是一次性违法行为，若纳税人上月逾期申报，本月又逾
期申报，则构成两次违法行为，也不适用一事不二罚原则。本例中，纳
税人存在两个违法行为，一是未按规定使用发票，二是逃避缴纳企业所
得税税款，所以应给与两次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二罚”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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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

的原则和范围内有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利。它是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由法律、法规

授予的职权。

定义

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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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关于修订《山西省税务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
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2号）

逾期申报税务行政处罚数量占到全部税务行政处罚数量的
9成，是基层税务部门日常办理业务量最大的税务行政处
罚事项，也是关系税收营商环境和纳税人获得感的重要税
收业务，还是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重点和关键。

修订背景

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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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三
违
反
纳
税
申
报
管
理
类

（三十一）
纳税人未
按照规定
的期限办
理纳税申
报和报送
纳税资料
的，或者
扣缴义务
人未按照
规定的期
限向税务
机关报送
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
税款报告
表和有关
资料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
管理法》
第六十二
条

由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
二千元以下
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
可以处二千
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同一纳税年度首次发生，并在税务机关发现
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处罚

较轻

1.同一纳税年度二次及以上发生，但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2.同一纳税年度首次发生，且超过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改正的。

对个人、个体工商户处五十元罚
款；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一百元罚
款

一般
同一纳税年度二次及以上发生，且超过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改正的

对个人、个体工商户处一百元罚
款；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二百元罚
款

严重
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仍拒不改正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适用规则：
一、对正常经营户发生的本项违法行为，按次处理（同一申报期不同税种的本项违法行为按一
次处理），并适用上述规则。
二、对非正常户发生的本项违法行为，合并为一次处理，并适用如下规则：
（一）非正常状态时间不超过九十日的，对个人、个体工商户处一百元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处二百元罚款；
（二）非正常状态时间九十日以上（不含本数）不超过一百八十日的，对个人、个体工商户处
二百元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五百元罚款；
（三）非正常状态时间一百八十日以上（不含本数）不超过一年的，对个人、个体工商户处五
百元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一千元罚款；
（四）非正常状态时间一年以上（不含本数）不超过两年的，对个人、个体工商户处一千元罚
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一千五百元罚款；
（五）非正常状态时间两年以上（不含本数）的，适用“严重”裁量阶次，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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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以下简称税务行政相对人）发生的逾期申
报行为，按照违法主体为“正常经营户”或“非正常户”进行分类
处理，分别设定处罚规则。其中：对正常经营户，按照违法次数和
改正情形的不同，设置了四个裁量阶次；对非正常户，按照非正常
状态时间的长短，设置了五个裁量阶次。同时，在罚款金额的设定
上，坚持区别对待、合理衔接，引导税务行政相对人遵从税法。

 除正常经营户的“严重”裁量阶次和非正常户认定时间超过两年的
仍留有裁量空间外，其他裁量阶次均对罚款金额进行了固定。

 为了统一执行标准、方便基层操作，明确对正常经营户的逾期申报
行为，按次处理；其中，同一申报期不同税种的逾期申报行为，按
一次处理。非正常户发生的逾期申报行为，合并为一次处理，并适
用单独的处理规则。

主要变化

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